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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院办〔2021〕3 号 

 

 
关于印发《济宁学院 

考试组织及管理工作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现将《济宁学院考试组织及管理工作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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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考试组织及管理工作办法 
 

为建立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的学校考试组织管理制度，

切实发挥考试公平、公正、科学地评价学生的学习结果和教师

的教学效果的作用，做到考试组织管理、实施过程有章可循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考试类型。本办法中的各类考试指各级各类上级部门

组织的考试和校内组织的考试。 

二、考试工作领导机构。济宁学院考试领导机构实行学校、

学院两级管理。 

1.校级考试工作领导小组，由校级分管领导及职能部门负

责人组成，负责面向全校所有专业的校级考试工作。 

2.教学单位（二级学院）考试工作领导小组，由教学单位

主要领导及相关人员组成，负责二级学院所在专业或相应方向

的专业考试（测试）工作。 

3.校级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对教学单位（二级学院）考试工

作领导小组的工作进行监督，做好考试工作的协调和管理。 

三、考试工作领导机构工作职责  

1．校级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受学校委托负责面向全校的各类

考试的协调、组织与管理；教学单位（二级学院）考试工作领

导小组负责面向各所在院内各专业的各类考试的协调、组织与

管理。 

2.召集各类考试会议，布置考试有关工作；培训主考、副

主考、考务人员、巡视员等各类考试人员；检查、监督、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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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及教学单位内的考试工作；协调、处理考试过程中出现

的意外情况。 

四、各类考试考务工作的考试组织 

（一）各级各类上级部门组织的考试 

1.各级各类招生考试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组织实施。 

2.面向全校学生的诸如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等考试由

学校统一组织，校级职能部门根据上级部门的规定制定考试工

作方案，统一组织考试考务工作，各教学单位按照考试方案选

派监考教师、整理考试场所和协助完成考务工作。 

3.仅面向部分专业的考试（测试）、专业考试（测试）、资

格考试（测试）等由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或相应二级学院组织，

根据考试工作要求制定考试工作方案，编制考试通知、组织报

名、安排监考及各项考务工作。 

（二）校内组织的校级考试 

校内组织的校级考试，是济宁学院全日制本（专科）学生

在校修读期间参加的专业课程考试。考试命题及考试管理工作、

监考及管理、成绩登录及试卷管理、监督及管理等工作按照《济

宁学院课程考试管理规定》（济院政字〔2019〕67 号）执行。 

五、本办法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、教务处（教师教学

发展中心）负责解释。 

六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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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月 23 日印发 


